中山市查处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行政处罚案件

【摘要】中山市某服饰有限公司以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其行政处罚，罚款二十万元，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一、案情简介

根据生态环境部自动监控超标线索，2024年11月12日，环境执法人员来到中山市某服饰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车间部分生产，有一台燃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正在使用，该锅炉处于焖炉状态。锅炉废气配套的旋风除尘和布袋除尘设施没有开启，废气仅通过麻石塔喷淋设施处理后排放至外环境。
二、查处情况

该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并对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第三章第四条3.4.1裁量标准，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5月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款二十万元。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

三、案件启示

本案为非现场监管平台的问题推送线索，进一步核查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在开展现场核查前，提前在系统上调取该企业的环评批复、验收资料和排污许可证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查阅自动监控设备、逐个询问涉案的相关人员，准确获取有力证据，形成证据链，实现环境违法行为的靶向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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